
流程图 1

现场申请地址：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号花瓣
1楼无差别综合服务区
网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市教育局经办人：邹凤 0825-2280910
法定办结时限；3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1.5 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

申请

受理申请
（0.5 个工作日）

组织专家评审、
问题整改、主管

部门合议
（5个工作日）

公示
（5个工作日）

设区的市级教育
行政部门出具同
意筹设意见

（1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对异议进行
核实

异议是
否解决

一次性书面
告知限期补
正材料

材料不齐全

补正材料

材料齐全

公示未出现异议

公示出现异议

否 是

申请资料清单【网上申
请的提交原件扫描电子
版】：
1.申办报告（原件 1份、
复印件 1份）；
2.举办者基本情况登记
表（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3.举办者身份证明（原
件 1份、复印件 1份）；
4.验资报告（原件 1份、
复印件 1份）；
5.学校章程（原件 1份、
复印件 1份）；
6.可行性论证报告（原
件 1份、复印件 1份）；
7.拟设学校所在地意见
（原件 1 份、复印件 1
份）；
8.办学条件情况（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9.市场主体名称预先登
记告知书（原件 1 份、
复印件１份）。



















































































































































流程图 2

申请人提出

申请

受理申请
（0.5 个工作日）

组织专家评审、
主管部门合议
（5个工作日）

公示
（5个工作日）

设区的市级教
育行政部门出
具同意设立意
见
（1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对异议进
行核实

异议是
否解决

一次性书面
告知限期补
正材料

补正材料

公示未出现异议

公示出现异议

现场申请地址：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号花
瓣 1楼无差别综合服务区
网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市教育局经办人：邹凤 0825-2280910
法定办结时限；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1.5 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清单【网上申请的
提交原件扫描电子版】：
1.拟任校长、拟任财务人
员、拟任法定代表人基本情
况登记表（原件 1份、复印
件 1份）；
2.首届董事会（理事会）成
员名单（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3 拟聘教师登记表（原件 1
份、复印件 1份）；
4.办学场地不动产产权证
或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及
当地房管部门租赁合同备
案凭证（原件 1份、复印件
1）；
5.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
书（原件 1份、复印件 1）；
6.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原件
1份、复印件 1）；
7.空气质量监测报告（原件
1份、复印件 1）；
8.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
检测报告（运动场地铺设合
成材料面层的提供，原件 1
份、复印件 1份）；
9.设施设备目录及采购单
据（原件1份、复印件1份）。

注：以下材料如与筹设期提
交的资料信息不一致还需
重新提交（申办报告、举办
者身份证明、验资报告、学
校章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拟设学校所在地意见、市场
主体名称预先登记告知
书）。

否 是

材料齐全

材料不齐全





























流程图 3

现场申请地址：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号花瓣 1楼
无差别综合服务区
网上申请地址：www.sczwfw.gov.cn
市教育局经办人：邹凤 0825-2280910
法定办结时限；9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1.5 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

申请

受理申请
（0.5个工作日）

主管部门合议
（部分变更事
项先行组织专
家评审）

（5个工作日）

公示
（5个工作日）

设区的市级教
育行政部门出
具同意变更意

见
（1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
退回申请

对异议进行
核实

异议是
否解决

一次性书面
告知限期补
正材料

补正材料

符合变更要求

公示未出现异议

公示出现异议

否 是

申请资料清单【网上申请的提交原
件扫描电子版】：
1.变更申请（原件 1份、复印件 1
份）；
2.学校章程（原件 1份、复印件 1
份）；
3.市场主体名称预先登记告知书
（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4.校长登记表及任职资格证明（限
校长变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
份）；
5.办学场地不动产产权证或合法
有效的租赁合同及当地房管部门
租赁合同备案凭证（限地址变更）
（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6.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限地
址变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7.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房屋未改扩
建且使用年限未达设计使用年限
1/3 的免交）（限地址变更）（原
件 1份、复印件 1份）；
8.空气质量监测报告（限地址变
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9.申办报告（含基本情况登记表）
（限学校分并、合立、层次、类别
变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0.新法定代表人登记表（限法定
代表人变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1.办学许可证（正、副本）（限
法定代表人变更）（原件 1份、复
印件 1份）；
12.财务清算报告（原件 1 份、复
印件 1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带有二维码的财务清算报告）（原
件 1份、复印件 1份）；
13.法人资格证书（限举办者变更）
（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4.新学校决策机构成员名单（限
举办者变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有二维
码的新举办者验资报告（附具有资
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非货币财产
的资产评估报告）（限举办者变更）
（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6.新举办者捐赠校产协议（载明
捐赠人、捐资数额、用途和管理方
法）及资产证明（无捐赠校产的免
交捐赠协议及证明）（限举办者变
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7.原举办者和新举办者移交协议
（附财产移交清单、新举办者权利
与义务）（限举办者变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8.理\董事会会议纪要、原举办者
和新举办者登记表（限举办者变
更）（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材料不齐全

























































































































流程图 4

线上申报：中国教师资格网

(https://www.jszg.edu.cn/)

在中国教师资

查阅相应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官网发布的

公告或通知

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资料清单：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1份；

2.户口簿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3.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5.《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

明》复印件或《师范生教师职业

能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6.近期免冠正面 1 寸彩色白底证

件照 1张；

7.二甲及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报

告。

材料不齐 条件不符，不予通过

认定机构印制证书

申请人凭居民身份证原件到现场确认地领

取或工作人员邮寄

（当场办结） 现场确认地址：遂宁市教育局人事与师培

科（遂州中路 580 号）

市教育局经办人：黄锦 0825-2280942

法定办结时限：3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不含上级部门

发放空白证书时间及印制证书时间）

体检

（按照相应认定机构的公告到医院进行体检）

补
齐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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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流程图 5

案件来源

双随机 其他巡查重点检查转办交办投诉举报

是否立案

是否涉及财产

是

予以行政处罚

否

是否予以处罚

不得给予处罚 不予处罚 移送处理

否是

（

）

（

）

是否

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立案之日起九十个工

作日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不予立案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或集体

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法制审核裁量情节

制作听证笔录

听证程序
（听证七日前通知当事人） 是 否

是否需要听证 （在
教育部门告知后五

日内提出）

事先处罚告知

调查取证（七日内作出处理）

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

进入行政强制程序

依法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达处罚决定书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简易程序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

件

处罚告知

行政处罚的执行

罚款（十五日内缴纳）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财产罚是

申诫罚、行为罚、

自由罚

否

一般程序

结果公示

结案归档

注：2020 年 12 月 17 日，四川省司法厅制定、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四川省地方标准

——《四川省行政执法流程标准》DB51/T2721—2020



流程图 6

未发现违

法行为

抽取抽查对象、确定检查内容；
送达接受行政检查通知书

组织二人以上取得执法资格

的检查人员开展现场检查

检查人员如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根据

检查制作询问笔录，证据登记保存，并

做出处理意见，检查对象签字确认

发现需整改的，及时发

放责令整改通知书

发现违法行为的，及时发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做好检查记录

并按规定公布

跟踪整改

与复查 跟踪是否停止违法行为，对符合

立案条件的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报告核查情况

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

工作）

资料归档



流程图 7.1

申请资料清单：
1. 遂宁市高中阶
段学校转学联系
表。

转出转入

申请人向拟转入学校申请

申请人提出

转学申请

办理跨省、跨市（州）转学时，外省、外市对转学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

普通高中：
现场申请地址：各学校教务处（无需到教
育行政部门现场办理）
跨省、跨市（州）转学现场申请地址：
遂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遂州中路 580
号）
市教育局经办人：方集 0825-2280101
法定办结时间：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中职学校：
现场申请地址：各学校教务处（无需到
教育行政部门现场办理）
跨省、跨市（州）转学现场申请地址：
遂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
（高等教育科）（遂州中路 580 号）
市教育局经办人：朱琳 0825-2280927
法定办结时间：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学校、市教育局审批（当场办结）

申请人向就读学校申请



附件 1

姓 名 XXX 性别 X 出生年月 XXXX

照片
居民身份证号 XXXXXX

全国学籍号 XXXX

户籍所在地 XXXX

现居住地 XXXXXX

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情况

称谓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父亲 XX XXX XXX

母亲 XX XXX XXX

转出学校名称 XXXX 联系电话 XXX

转入学校名称
XXX

联系电话
XXX

申请转学理由
因 XX（监护人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从 XX 学校转到 XX 学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签名： XX XX 年 XX 月 XX 日

转入学校意见

学校 （章） XX 年 XX 月 日

说明：1.本表可作为高中阶段学校转学联系和转学电子证明材料使用。

2.使用本表作为转学电子证明材料使用时，只需转入学校签署意见。



流程图 7.2

申请人向就读学校提
出申请

就读学校审核通过，

在学籍系统发起申请

（当场办结）

申请休学、复学资料
清单：
1.遂宁市高中阶段学
校学生休学复学申请
表；
2.县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诊断证明。
申请学籍关键信息变
更资料清单：
1.户口簿。

普通高中
现场申请地址：各学校教务处（无需到
教育行政部门现场办理）
市教育局经办人：方集 0825-2280101
法定办结时限：无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中职学校
现场申请地址：各学校教务处（无需到
教育行政部门现场办理）
市教育局经办人：朱琳 0825-2280927
法定办结时限：无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市教育局审批
（当场办结）

审核不通过（要件
不全或条件不符），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



附件 1

姓 名 王 XX 性 别 男 班 级 三年级 5班

身份证号 XXXXXX 学籍号 XXXXX 考籍号 XXXXX

已休学情况 XX 年 XX 月 XX 日申请休学

休学起止日期 从 XX 年 XX 月 XX 日起到 XX 年 XX 月 XX 日止

申请休
学理由

经 XX 人民医院诊断，患 XX 病，暂不适宜就学，故申请休学。

学生签名： XX 家长签名：XX
XX 年 XX 月 XX 日 XX 年 XX 月 XX 日

休学
学校
意见

同意休学。

校长签名：XX （盖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申请复
学理由

经 XX 人民医院诊断，身体已康复，故申请复学。

学生签名： XX 家长签名：XX
XX 年 XX 月 XX 日 XX 年 XX 月 XX 日

休学期满是否复学 未复学学生学籍是否注销

复学时间 新考籍号 新班级

复学
学校
意见

同意复学。

校长签名： XX （盖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备注
1.本表一式两份，学校、学生各一份。学生复学需要提交本表。
2.学生复学后，学校将学生交回的本表连同学生附件材料存入学生纸质档案并上
传至电子学籍系统。



附件 2



附件 3



流程图 8

申请人向原

发证机构提

出申请

补发

准备原有证书原件

换发

受理并审核、确认领证方式（当场办结）

申请资料清单：

1.《教师资格证书补（换）发申

请表》一式 2份；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1份；

3.补发申请人及原有证书信息损

毁严重无法获取关键信息的换发

申请人需提供《教师资格认定申

请表》或《过渡期教师资格认定

申请表》复印件 1份(需本人人事

档案管理部门或单位盖章)；

4.1 寸白底免冠照片 1张；

5.换发申请人需提供原有证书原

件。发证机构印制证书

通知申请人凭居民身份证原件到现场领取或邮寄

（当场办结）

现场申请地址：遂宁市教育局人事与师培

科（遂州中路 580 号）

市教育局经办人：黄锦 0825-2280942

法定办结时间：3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不含上级部门

发放空白证书时间及印制证书时间）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姓名 性别

小 2 寸白底

免冠证件照

民族 出生年月

教师资格种类 任教学科

身份证件种类 身份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

原发证机关 原发证时间

申请事由

□ 证书遗失补发

□ 证书损坏影响事由换发

申请人

承诺

以上信息准确，情况属实。因信息有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教育行政部门填写

经办人

审核意见

有关材料已审核，情况属实。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

审核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所填个人信息应与原教师资格证书信息一致。

2.本表一式二份，分别存入个人人事档案和发证机关档案。



附件 4



流程图 9

申请人

提出申请

申请人持申请资料到原就读中职

学校(原中职学校撤并的由撤并后

中职学校负责)审核，学校审核通

过后，相关负责人在毕业生学历证

明申请表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资料清单：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 1份；

2.遂宁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学历证

明申请表。

原中职学校停办的，申请人持申请资料到

遂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高

等教育科)审核，审核通过后，相关负责人

在毕业生学历证明申请表上签字并现场出

具《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学历证明》

申请人到遂宁市教育局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科(高等教育科)现场

办理《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学历证明》

现场申请地址：各学校教务处（无需到

教育行政部门现场办理）

遂宁市教育局现场申请地址：遂宁市教

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高等教育

科）（遂州中路 580 号）

市教育局经办人：朱琳 0825-2280927

法定办结时间：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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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推荐上报
用人单位推荐上报至属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市直属学校及局属事业单位推荐上报至市教育局

提交遂宁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开展评审

个人申报
1.申报依据：当年市人社、教育部门职称申报通知；
2.登录系统：四川省职称评审信息系统 http://103.203.218.251:8081/zcpsqd/home，上传报送材料

是

否

缴费
根据川发改价格〔2017〕472 号文件，高级职称 320 元/人（含答辩费 80
元），一级职称 200 元/人（含答辩费 60 元），二三级职称 100 元/人

审核是否通过

是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有错误的，系统退回修改
后再次上报（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日前）

否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有错误的，系统退回修
改后再次上报（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日前）

市人社部门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确认意见

审核是否通过

调查核实

遂宁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复审

评审结果报市人社部门确认（公示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

否

现场办理地址：遂宁市教育局人事与

经办人：余彩虹 0825-2280942〔县（市、
区）教师一级及以下职称评审详询属
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法定办结时间：无
承诺办结时限：110 个工作日

属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是否通过

是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是否有异议

否

是

审核是否通过

不影响
评审结
果

否

市直园区副高级及以下职称经同级人社
部门审核上报

县（市、区）副高级职称经同级人社部
门审核上报

是

用人单位审核
1.组织专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申报材料不齐全或有错误的，系统退回修改后再次上报（申报材料报送截止

日前）；2.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受理群众反映、举报


